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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

2016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

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

作指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

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相关规定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信证券”）

作为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机器人”、“公司”）非公

开发行的保荐机构，对公司 2016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。具

体情况如下： 

 一、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及资金到位情况 

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[2015]1170 号文件核准，截至 2015

年 10 月 30 日止，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（A 股）54,347,826

股，每股发行价为 55.20 元，应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,999,999,995.20 元，根

据有关规定扣除发行费用 39,117,015.28 元后，实际募集资金金额为

2,960,882,979.92 元。该募集资金已于 2015 年 10 月到位。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

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会验字[2015]3708 号《验资报告》验

证。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。 

（二）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

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，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： 

项      目 金额（元） 

募集资金净额 2,960,882,979.92 

减：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的金额 1,148,671,141.48 

减：募集资金专项账户银行手续费 9,020.28 

加：募集资金专项账户银行利息收入 33,152,451.8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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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      目 金额（元） 

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1,845,355,269.98 

 二、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

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

遵循规范、安全、高效、透明的原则，公司制定了《募集资金管理办法》，对募

集资金的存储、审批、使用、管理与监督做出了明确的规定，以在制度上保证募

集资金的规范使用。 

2015 年 11 月 30 日，公司和保荐机构中信证券分别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沈

阳分行兴工支行、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浑南支行、中信银行股份有限

公司沈阳沈河支行、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沈河支行、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

限公司沈阳城内支行签署《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》，分别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

沈阳分行兴工支行（账号：71120154500000608）、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

阳浑南支行（账号：06181601040006179）、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沈河支行

（账号：8112901012100091355）、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沈河支行（账号：

312970261543 ）、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城内支行（账号：

21050139460100000004）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。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

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，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。 

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，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： 

银 行 名 称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余额（元） 

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沈阳分行兴工支行 71120154500000608 活期 862,674,257.70 

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浑南支行 06181601040006179 活期 435,471,687.48 

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沈河支行 8112901012100091355 活期 292,866,535.55 

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沈河支行 312970261543 活期 254,112,205.13 

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城内支行 21050139460100000004 活期 230,584.12 

合    计   1,845,355,269.98 

 三、2016 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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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，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详见附表：募集资金

使用情况对照表。 

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，工业机器人项目、特种机器人项目、高端装备

与 3D 打印项目、数字化工厂项目的募集资金投资进度分别为 13.64%、17.75%、

23.47%、15.09%，未达计划进度。主要原因系：（1）部分项目的供应商款项尚

未支付，导致按累计投资计算的项目进度小于实际项目进度；（2）募集资金于

2015 年到账，项目实际开始时间较预定时间晚一年，所以工期整体预计延迟到

2017 年 12 月完成；（3）由于厂房尚未建成，所以大部分设备尚未采购，设备投

入作为一项重要支出目前支出较少；（4）综合考虑公司的未来发展方向，公司对

部分厂房、设备等进行优化调整，造成整体进度延迟。 

2016 年度，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。 

 四、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

（一）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情况。 

（二）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。 

 五、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

公司按照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使用募集资金，并对募

集资金使用情况及时地进行了披露，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的违规情形。 

 六、会计师对募集资金年度存放和使用情况专项核查意见 

根据“会专字[2017]1403 号”《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》，华

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认为：“新松公司管理层编制的《关于 2016

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》符合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

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》（证监会公告[2012]44 号）和《深圳

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和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，在所有重大

方面如实反映了新松公司 2016 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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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七、保荐机构的核查工作 

保荐代表人通过资料审阅、现场检查、访谈沟通等多种方式，对机器人募集

资金的存放、使用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情况进行了核查。主要包括：查阅公

司募集资金存放银行对账单、募集资金支付凭证、中介机构相关报告、募集资金

使用情况的相关公告、项目可行性报告等资料，在公司办公地现场核查了解其募

集资金项目实施情况，并与公司高管、中层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员沟通交流等。 

 八、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

经核查，保荐机构认为：机器人严格执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制度，有效执行

募集资金监管协议。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，机器人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与

已披露情况一致，未发现募集资金使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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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1： 

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

单位：万元 

募集资金总额 296,088.30 
本年度投入募

集资金总额 
14,051.65 

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— 

已累计投入募

集资金总额 
114,867.11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— 

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— 

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

资金投向 

是否已变

更项目（含

部分变更） 

募集资金

承诺投资

总额 

调整后投

资总额（1） 

本年度投

入金额 

截至期末

累计投入

金额(2) 

截至期末投资

进度（%）(3)

＝(2)/(1) 

项目达到预

定可使用状

态日期 

本年度实现的

效益 

是否达到

预计效益 

项目可行性是否发生

重大变化 

承诺投资项目  

1．工业机器人项目 否 98,088.30 98,088.30   6,280.96  13,380.20  13.64% 2016年 12月 — 不适用 否 

2．特种机器人项目 否 52,000.00 52,000.00   3,388.70   9,232.58  17.75% 2016年 12月 — 不适用 否 

3．高端装备与 3D 打印

项目 
否 37,500.00 37,500.00   2,722.80    8,801.56  23.47% 2016年 12月 — 不适用 否 

4．数字化工厂项目 否 29,500.00 29,500.00   1,659.20    4,452.79  15.09% 2016年 12月 — 不适用 否 

5．补充流动资金 否 79,000.00 79,000.00        -     78,999.99  100.00%  — 不适用 否 

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296,088.30 296,088.30   14,051.65  114,867.11  38.79%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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超募资金投向  

归还银行贷款（如有）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

补充流动资金（如有）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

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

合计  296,088.30 296,088.30   14,051.65   114,867.11  38.79%     

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

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

1、 募集资金于 2015 年 11 月到账，时值东北冬季无法开工，致使项目实际进度晚于可研报告预期进度； 

2、 截至 2016 年底部分建筑商款项尚未进行支付，导致按累计投资计算的项目进度小于实际项目进度； 

3、 由于厂房尚未完全建成，大部分设备尚未采购，设备投入作为一项重要支出目前支出较少。 

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

变化的情况说明 
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。 

超募资金的金额、用途

及使用进展情况 
不适用 

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

施地点变更情况 
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未发生变更。 

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

施方式调整情况 
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未出现调整情况。 

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

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

公司已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196,884,961.92元，并取得了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

伙）于2015年12月1日出具的会专字[2015]3916号鉴证报告。于2015年12月1日，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使用

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》，同意以196,884,961.92元募集资金置换前期投入募投项目的公司自筹资金。公司

独立董事、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已对该议案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，公司已于2015年12月29日完成募集资金置换事宜。 

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

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
无 

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

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
无 

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

用途及去向 
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全部存储在公司募集资金银行专户中，按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严格管理和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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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

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

情况 

无 

 


